门头沟区永定镇2025年行政执法统计年报
一、执法主体情况

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人民政府

二、执法岗位设置、执法人员在岗及执法力量投入情况

结合职权事项和执法实际，我单位共有取得行政执法证件人员25人，共设置行政执法岗位数3个，其中A类岗位3个,执法人员在岗25人。

三、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情况

我镇行政职权事项共有627项，包括行政许可1项、行政处罚384项、行政强制37项、行政给付11项、行政检查66项、行政确认10项、公共服务109项、其他类9项。年内共办理公共服务类业务11135件；共受理行政给付841件，其中临时救助金给付28件，为北京市城乡无丧葬补助居民发放丧葬补贴49件，对低收入家庭中符合条件的成员给予生活补贴154件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格认定591件，优抚对象医疗保障7件，义务兵家庭优待金给付12件。
四、执法检查计划执行情况

2025年按照年度执法检查计划开展执法检查，共开展行政执法检查5389件，检查量较2024年降低53.45%；对同一企业实施行政检查的年度频次上限为6次，对同一企业检查的最高频次为2次；本级部署的专项检查计划实施的检查频次情况。

我镇年度入企检查均严格遵循本级/上级/已公布的频次上限要求，不存在超上限检查情形；特殊情形检查已留存线索来源凭证，没有出现不合理高频检查。

五、行政处罚案件的办理情况

年内作出行政处罚334件，其中简易程序行政处罚178件，普通程序行政处罚156件，撤销立案0件;适用首违不罚、轻微免罚等其他案件情况22件。
六、投诉、举报案件的受理和分类办理情况

年内收到行政执法类投诉、举报案件26件，其中立案26件，作出处罚22件，不予处罚4件。案件均已妥善办理。

七、其他需要公示的情况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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